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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文件

重医高专党发〔2024〕69 号

中共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关于姜玉琴等 8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，各处（室）、院（部）：

经学校第 41 次党委会研究决定：

姜玉琴同志任党政办公室主任（正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郝树芹同志任资产管理处处长（正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唐万珍同志任护理学院院长（正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杨宗发同志任医学技术学院院长（正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丁凤同志任组织宣传部副部长（副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丁环宇同志任医学技术学院副院长（副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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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姗同志任中医学院副院长（副处级），试用期 1 年；

段春燕同志任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副院长（副处级），

试用期 1 年。

郝树芹、杨宗发 2 名同志原有职务自然免去；

丁凤、黄姗 2 名同志原有职务自然解聘。

中共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委员会

2024 年 12 月 23 日

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23 日印发


